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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终止部分融资融券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收到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国银泰

"

）通知：

2015

年

3

月

9

日，中国银泰终止部分融资融券业务，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招商证券

"

）融资

融券信用账户中将我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

2,500

万股划转回中国银泰股票账户。此次转回的

2,500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7%

。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银泰持有我公司股票共计

183,929,73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83%

。除累计

转入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

）外，中国银泰累计质押的其所持

我公司股票共计

5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15%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7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会议通知的公告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3

月

10

日

(

星期二

)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0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开始时间

(2015

年

3

月

9

日

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5

年

3

月

1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办公楼

702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奋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2,986,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3672%

。其

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2,871,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329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

11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79%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胡羽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刘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1

选举胡羽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82,986,2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2

选举刘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82,986,2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986,2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上述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彭素球 倪小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3� � � �证券简称:

*

ST三鑫 公告编号:2015-008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收到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韩平元先生的通知，韩平元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本次减持后，韩平元先生还持有公司

１２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韩平元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７．１７

元

／

股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１．４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韩平元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

，

４１５．００ １６．６９ １２

，

２１５ １５．２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

，

５５３．７５ １．９３ ３５３．７５ ０．４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８６１．２５ １４．７６ １１

，

８６１．２５ １４．７６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 韩平元先生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次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韩平元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规则》、

《上市公司接触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韩平元先生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5-02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４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填写错误，由此给各位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现将披露有误内容更正如下：

一、《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

“第五节、重要事项”

－

“七、重大关联交易”

－

“

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更正

前：

“

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是

□

否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债权债务类

型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非

经营性资金

占用

期初余额（万

元）

本期发生额

（万元）

期末余额（万

元）

江西江特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３１

，

２６０

，

６９２．４４ ８

，

７４３

，

５６８．３２ ４０

，

００４

，

２６０．７６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８

，

７３０

，

０８１．８３ －６

，

７２５

，

５０５．１８ ２

，

００４

，

５７６．６５

江西江特锂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６

，

９４１

，

１０４．３ ５

，

１８９

，

９９１．１１ １２

，

１３１

，

０９５．４１

宜春市袁州区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江西江特电动车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１０

，

４８７

，

１９６．５９ １０

，

４８７

，

１９６．５９

江西省江鑫矿业发

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６０２

，

５３１．５４ ６０２

，

５３１．５４

宜春市巨源锂能矿

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３

，

０５０

，

７９２．５５ ３

，

１８８

，

４３０．９４ ６

，

２３９

，

２２３．４９

”现更正为：

“

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是

□

否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债权债务类

型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非

经营性资金

占用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发生额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江西江特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３

，

１２６．０７ ８７４．３６ ４

，

０００．４３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８７３．０１ －６７２．５５ ２００．４６

江西江特锂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６９４．１１ ５１９．００ １

，

２１３．１１

宜春市袁州区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５６０ －５２０ ４０

江西江特电动车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０ １

，

０４８．７２ １

，

０４８．７２

江西省江鑫矿业发

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０ ６０．２５ ６０．２５

宜春市巨源锂能矿

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资金往来 是

３０５．０８ ３１８．８４ ６２３．９２

”

二、《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

“

１

、公司

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更正前：

“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或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７８％ １４

，

５３９

，

０７６ １４

，

５３９

，

０７６

” 现更正为：“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或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

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

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２．７８％ １４

，

５３９

，

０７６ １３

，

５３９

，

０７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三、《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更正前：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自有资金

华泰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７８％ １４

，

５３９

，

０７６ ０

”现更正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自有资金

华泰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７８％ １４

，

５３９

，

０７６ １３

，

５３９

，

０７６

”

四、《

２０１４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更正前：“

附件：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元

资金占用

方类别

资金占

用方

＠

名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２０１４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２０１４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

质

控 股 股

东、 实际

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

业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其他

会计

科目

－９５５

，

６６８．４５ ３

，

３９８

，

３１１．３５ ２

，

５３６

，

２７４．９０ －９３

，

６３２．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其他

会计

科目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资金拆

借

占用对

方资金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预付

账款

２７

，

０４４．９０ ２７

，

０４４．９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应收

账款

７

，

８２６．００ ７

，

８２６．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宜 春 江

特 工 程

机 械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子公

司

其他

会计

科目

－７

，

５８０．００ －７

，

５８０．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９６３

，

２４８．４５ １５

，

４３３

，

１８２．２５ １４

，

５３６

，

２７４．９０ －６６

，

３４１．１０

总计

５４

，

６１９

，

４２２．６７ １０５

，

８３３

，

８７５．８５ ８８

，

６５０

，

７５５．１８ ７１

，

８０２

，

５４３．３４

”现更正为：

“附件：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元

资金占用

方类别

资金占

用方

＠

名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２０１４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２０１４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

质

控 股 股

东、 实际

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

业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其他

会计

科目

－９５５

，

６６８．４５ ３

，

３９８

，

３１１．３５ ２

，

５３６

，

２７４．９０ －９３

，

６３２．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预付

账款

２７

，

０４４．９０ ２７

，

０４４．９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江 西 江

特 电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

应收

账款

７

，

８２６．００ ７

，

８２６．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宜 春 江

特 工 程

机 械 有

限公司

控股股

东子公

司

其他

会计

科目

－７

，

５８０．００ －７

，

５８０．００

关联交

易

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９６３

，

２４８．４５ ３

，

４３３

，

１８２．２５ ３

，

５３６

，

２７４．９０ －６６

，

３４１．１０

总计

５４

，

６１９

，

４２２．６７ ９３

，

８３３

，

８７５．８５ ７６

，

６５０

，

７５５．１８ ７１

，

８０２

，

５４３．３４

”

公司对由此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公告编号：临2015-018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合并通过境外反垄断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

中国北车

"

）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南

车

"

）进行合并（以下简称

"

本次合并

"

）的方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与中国南车签署的《合并协议》规定的实施条件之一为：为本次合并之目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

已经向根据当地法律的规定需要在本次合并完成之前进行反垄断申报的国家提交了反垄断申报， 并且已

经从这些国家的反垄断审查机构获得或被视为获得有关本次合并的所有必要的批准。公司欣然宣布，中国

北车和中国南车已于近日获得了根据当地法律的规定需要在本次合并完成之前获得的所有必要的境外反

垄断审查机构的批准，包括澳大利亚、德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反垄断审查机构的批准，该等批准均未附加

条件或义务。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本次合并的实施仍受限于《合并协议》规定的其他生效条件和实施条件的满足，

包括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合并涉及的相关事项的核准、中国南车作为换股对价发行中国南车

H

股获得香港联

交所的上市批准、本次合并所必要的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审查、清洗豁免没有撤回或撤销以及清洗豁

免所有的条件均已实现。公司将根据本次合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15-00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和

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精益达

"

）收到了由河南省科学技术

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认定河南省

2014

年度第一

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豫科【

2015

】

18

号）和《关于公布河南省

2014

年度第一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

名单的通知》（豫科【

2015

】

19

号），本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子公司精益达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有效期均为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本公司及子公司精益达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已按

照

15%

税率预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发布的财务数据产生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内，企业所得

税继续减按

15%

税率缴纳。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

*

ST建机 公告编号:2015-027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事项背景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相关公告。

近日

,

《红周刊》记者发表了一篇题为《

*ST

建机收购饥不择食、两标的疑点不少》的文章

(

以下简称“文

章”

),

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成机械”

)

和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庞源租赁”

)

的相关已披露信息进行质疑。

2015

年

3

月

9

日

,

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

问询函》

(

上证公函

[2015]0181

号

),

要求公司对媒体质疑事项进行核实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澄清媒体相

关质疑。

二、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

并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就上述问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

了复函。为了有利于公司股东对本次并购重组真实情况的了解

,

保护股东利益

,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并澄清如

下

:

(

一

)

关于天成机械问题的回复

:

1

、天成机械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水平

答复

:

文章对比了天成机械塔式起重机毛利率与中联重科起重机业务毛利率

,

指出天成机械塔式起重机

毛利率较中联重科起重机业务毛利率高。

经相关中介机构核查

,

其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首先

,

天成机械具有轻资产的优势。天成机械利用周边加工厂商众多的优势

,

加大对部分零配件采用外

协加工或对外采购的形式

,

既节省了成本又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

,

同时也减少了塔式起重机的固定生产成本

(

主要为折旧

)

。

其次

,

天成机械地处西南的川南地区

,

当地人员工资相对较低。

此外

,

天成机械对大宗物资采购一般及时付款

,

并由此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

最后

,

天成机械多年从事塔式起重机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设计经验

,

具有优化设计能力和娴熟的工

艺流程

,

并格外重视对于生产成本的管控

,

在各个生产环节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做到成本最优化。

综上

,

上述因素的综合使天成机械在生产成本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同时

,

我们认为将天成机械的塔式起重机业务与中联重科的起重机业务进行直接对比缺乏合理性。根

据中联重科公开资料

,

其起重机业务包含了履带式起重机、汽车起重机、塔式起重机等各种类型的起重机

,

各

个产品之间的毛利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而其披露的是全部起重机产品的综合毛利率

,

而非塔式起重机起重

机毛利率

;

此外

,

在塔式起重机的细分种类内

,

中联重科以中大型起重机为主

,

而天成机械以中小型塔式起重

机为主

,

二者在产品的设计和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别

,

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2

、天成机械同一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大于同期销售额

答复

:

由于工作疏忽重组报告书公告

356

页天成机械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前五名存在统计错误

,

现予以更

正

:

更正前

:

(3)

报告期前五名客户及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

,

天成机械前五大客户及销售情况如下

: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占当年营业

收入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度

１

自贡鸿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４．１８ ６．３１％

２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９．４０ ４．６３％

３

绵阳能全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４９３．３３ ４．４８％

４

自贡丰禾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４２６．４９ ３．８８％

５

安宁力安建筑机械服务中心

３７２．６５ ３．３９％

合计

２

，

４９６．０５ ２２．６８％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自贡鸿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８．１２ ４．４６％

２

运城市华裕博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１７４．３５ ２．１７％

３

天津滨海宇翔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１４１．８８ １．７７％

４

金沙县宏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３３ １．６６％

５

成都仁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３．９３ １．５５％

合计

９３１．６１ １１．６１％

更正后

:

(3)

报告期前五名客户及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

,

天成机械前五大客户及销售情况如下

: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占当年营业

收入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度

１

自贡丰禾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６２３．０８ ５．６６％

２

安宁力安建筑机械服务中心

３７２．６５ ３．３９％

３

绵阳能全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０ ３．３６％

４

自贡鸿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３．６８ ２．９４％

５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１．２８ ２．２８％

合计

１

，

９４０．６８ １７．６４％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自贡鸿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５．９０ ６．８１％

２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１．５４ ４．５１％

３

运城市华裕博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２２５．６４ ２．８１％

４

天津运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１６８．８０ ２．１０％

５

重庆渝邓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１３２．０５ １．６５％

合计

１

，

４３３．９３ １７．８８％

我公司及中介机构对由此错误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

对天成机械销售数据的理解造成误导恳请投资者

谅解

,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此为鉴

,

认真细心

,

保证披露文件的质量。

目前中介结构就上述问题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更正。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将与本公告一同公告

,

请投

资者以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为准。

3

、天成机械生产耗电量降幅大于产量的下降水平

文章指出天成机械在产品产量增长的条件下

,

却能够将耗电量压缩将近

7

个百分点

,

耗电量与该公司经

营规模的反向变动。

天成机械

2014

年产量增加而耗电量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其

2014

年加大了将一部分生产工艺流程较长

且外购成本更低的零部件采用外协加工和外购的模式

,

而自身集中精力生产技术难度较大价值较高的核心

部件。

2014

年天成机械外协加工及外购零部件金额较

2013

年增长较多

,

由此导致

2014

年产量增加的情况下

耗电量下降。同时天成机械

2014

年气体消耗量较

2013

年大幅增加

,

天成机械的一部分生产工艺中存在即可

消耗电力生产也可消耗气体生产的情形

,2014

年部分生产工艺改为耗气生产。 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导致

2014

年产量增加的同时耗电量有所下降。

(

二

)

庞源租赁问题回复

:

1

、经营业绩逆周期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答复

:

文章指出庞源租赁

2014

年净利润的增长主要依靠财务费用的下降和政府补助的增加

,

由此质疑庞

源租赁业绩的可持续性。

庞源租赁在

2014

年收入与

2013

年收入基本持平的情况下

,

净利润持续增加

,

表明了庞源租赁的持续盈利

能力是可靠、强劲的。庞源租赁以前年度盈利偏低主要是由于沉重的财务成本导致

,

而其已经开始调整相关

经营战略进而降低财务杠杆

,

减少财务费用。

文章同时指出庞源租赁在

2014

年对外服务价格提升的同时庞源租赁的毛利率水平应当是随着租金价

格上涨而得到提升的

,

但庞源租赁毛利率在

2014

年还下降了大约

1

个百分点

,

不符合正常的财务逻辑。

根据庞源租赁的业务特点

,

其毛利率需要同时考虑设备出租单价和设备出租使用率。庞源租赁

2014

年

设备出租单价

(

对外服务价格

)

如已在重组报告书披露的数据显示一样确实在提高

,

但庞源租赁结合市场情

形及公司自身情形主动调整相关发展战略

,2014

年设备出租使用率下降

,

由此导致在租金上升的情况下

,

收入

下降

,

但成本上升由此导致毛利率下降。

2

、庞源租赁销售现金流向不明

答复

:

文章指出庞源租赁

2014

年收入与现金流存在

1.5

亿元差异

,

进而怀疑公司收入的合理性。

由于建筑施工行业普遍资金较为紧张

,

因此

,

在结算方式上除了用货币资金结算外

,

大量的使用承兑汇票

结算、以房产或车辆抵账以及通过签署三方抵账协议等方式进行结算。而以承兑汇票结算等方式虽然可以

减少应收账款

,

却无法计入经营性现金流量。

2014

年度

,

公司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8

亿元

,

较

2013

年度的

5.31

亿元增加

0.49

亿元。按照会计核算原

则

,

当年净增加的应收账款

=

当年新增的应收账款–当年减少的应收账款

;

公司

2014

年当年新增的应收账款

为

9.36

亿

(

营业收入

9.03

亿元加上增值税销项税金

0.33

亿元

),

当年减少收回的应收账款以及净增加的预收账

款

(

本年度收取的以后年度收入金额减以前年度收取的本年度结转收入金额

)

合计为

8.87

亿元。其中

:

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量

7.03

亿元、承兑汇票结算

1.36

亿元

,

以房产、车辆及三方抵账等方式结算

0.48

亿

元。两者差额

0.49

亿元

(9.36-8.87=0.49

亿元

)

即为公司

2014

年度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3

年度增加的金额。

因此对于文章所说“

14

年现金流入

7.02

亿元

,

相比营业收入少了

2

亿以上

,

应收账款余额只增加

0.49

亿元”

,

其差额有

1.5

亿余元是因为没有考虑汇票及抵债收款没算做现金流入所至。

3

、庞源租赁采购现金流向不明

答复

:

由于庞源租赁子公司较多

,

在统计采购总额时的口径存在不一致

,

导致重组报告书公告

310

页庞源

租赁报告期内供应商采购占比情况存在统计错误

,

现予以更正

:

更正前

:

(4)

报告期内前

5

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

例

２０１４

年度

１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３．３０ ２９．５９％

２

中昇建机（南京）重工有限公司

１

，

８４０．５０ １２．６５％

３

张家港市中联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９６３．０６ ６．６２％

４

江苏铭源物流有限公司

７４１．５６ ５．１０％

５

四川锦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７２９．２９ ５．０１％

合计

８

，

５７７．７１ ５８．９７％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４４４．５６ ４２．５７％

２

江苏华远澳玛重工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００ ９．１７％

３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２．００ ９．１４％

４

四川锦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７．３１ ７．２０％

５

上海法福克起重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８３５．００ ３．４０％

合计

１７

，

５３８．８７ ７１．４８％

更正后

: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当年营业成本

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度

１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３．３０ ７．３４％

２

中昇建机（南京）重工有限公司

１

，

８４０．５０ ３．１４％

３

张家港市中联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９６３．０６ １．６４％

４

江苏铭源物流有限公司

７４１．５６ １．２６％

５

四川锦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７２９．２９ １．２４％

合计

８

，

５７７．７１ １４．６２％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４４４．５６ １７．９４％

２

江苏华远澳玛重工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００ ３．８７％

３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２．００ ３．８５％

４

四川锦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７．３１ ３．０４％

５

上海法福克起重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８３５．００ １．４３％

合计

１７

，

５３８．８７ ３０．１３％

我公司及中介机构对由此错误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

对庞源租赁采购数据的理解造成误导恳请投资者

谅解

,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此为鉴

,

认真细心

,

保证披露文件的质量。

目前中介结构就上述问题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更正。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将与本公告一同公告

,

请投

资者以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为准。

三、特别提示

1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5-00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本公司股东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杉杉股份”）《关于持股比例变动的函》。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杉杉股份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６

，

５９９

，

７９７

股， 目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２

，

４００

，

２０３

股，持股比例减至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７％

，不再

是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本公司上市时， 杉杉股份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时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６％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现有总股本）的

５．５０８％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来，杉杉股

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数次减持本公司股份，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交易价格区间（元

／

股）

减持比例

（

％

）

杉杉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５

，

７１５

，

５４８ １５．０８－１６．１８ ０．１７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４

，

３２７

，

９６４ １５．００－１５．５８ ０．１３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日

３１

日

５

，

５０６

，

２８５ １５．５０－１５．７３ ０．１６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７ ０．０３２

合 计

１６

，

５９９

，

７９７ ０．５１１

上表持股比例部分数与合计数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股份减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进行交易，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２

、 本次股份减持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股东杉杉股份在持有本公司股票期间作出了以下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在承诺期间杉杉股份履行了上述承诺。除此之外，杉杉股份未有其他承诺，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１．

股东出具的《关于持股比例变动的函》；

２．

股东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5-027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爱仕达，股票代码：

002403

）交易价

格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3

月

6

日、

2015

年

3

月

9

日、

2015

年

3

月

10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查询，除以上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 经查询，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5-016

），该财务数据仅为初步

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披露的《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

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公司将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4

年年度报告》，不存在有未公开的业绩信息向除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情况。

3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6

日发布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相关事项

所列示的各项风险因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的可能；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监管机构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

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4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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